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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投资框架协议书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 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河南

省兰考县人民政府、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中钢”）

于 2011 年 2 月 28日签署了《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投资框架

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书”）。 

鉴于兰考县计划建设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该项目”），该项目现由河南中钢为主体实施，基本内容包括：投资

15000万元，建设内容为回收废钢铁、拆解报废汽车、回收和拆解废弃

电子电器产品（主要指“四机一脑”）及回收拆解废旧电线电缆。 

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2000万元，法人代表吴克金，

主要经营废钢、废金属回收、加工销售，废旧电子产品、电器产品的收

购、拆解。 

为了解决项目资金问题，更好的推动项目建设，协议各方就由公司

参与投资建设该项目初步达成一致意见，共同签署了协议书。本协议书

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建设目标 

以该项目为基础，利用河南中钢先进的技术与装备建设报废电子电

器、报废汽车以及废旧五金等城市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基地，达到年处

理 50 万吨以上，成为中国先进的城市矿产资源处理基地之一，为兰考



 

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贡献。 

二、合作原则 

1、公司以河南中钢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基准，以增资扩股的形式

参股，持股比例不超过 50%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具体增资扩股投资

协议由河南中钢及其股东与公司另行协商； 

2、项目各股东应保障公司注入的资本全部用于该项目的建设，并

按照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要求组建规范的经营团队、建立规范的管理体

系； 

3、河南中钢应确保取得项目开展的各种资质及项目批复文件； 

4、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政府将协助河南中钢取得项目开展的各种资

质及项目批复文件，并依法享受河南省人民政府及各省直部门制定和颁

发的有关招商引资、促进高新技术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。 

三、其他 

1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本协议及具体投资计划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

正式实施。此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尚需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签订，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董事

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1年 3 月 1 日 

 

备查文件：《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》 


